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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在德国民法典起草时期，肯定动机错误原则上不予关注的二元论就已存在，在《德国民法典》的立法

过程中，性质错误应予关注的例外也被逐渐认可，德国法上意思表示错误构造基本定型。后来为克服解

释上的困难，德国学者提出了“主观行为基础障碍”理论。至此，德国法上的二元论更加完善。就我国

意思表示错误理论而言，大多学者认为我国应继受德国的错误二元论。然而在实证法上，我国与德国具

有明显的不同，即——我国并未从立法论角度确立性质错误应予关注的例外。为缓和严格二元论带来的

问题，有学者提出了扩大解释内容错误的“动机表示理论”，但由于该理论争议过大，问题较多，我国

不适宜继受之，加之其他解释路径业已突破二元论，故我国选择继受二元论显非合理。笔者认为我国不

妨另辟蹊径，适用错误一元论，以期对我国的错误理论构造进行更为合理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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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arly as in the drafting period of the German civil code, the dichotomy of the principle of rec-
ognition of the motive error is not concerned has existed,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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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Civil Code”, the nature of the error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exceptions have been 
gradually recognised, the German law on the meaning of the err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
sic stereotypes. Later,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interpretation, German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subjective behavioural basis of obstacles” theory. So far, the German law dual-
ism is more perfect. In terms of China’s meaning of error theory,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inherit the error of Germany’s dualism. However, in terms of empirical law, Chi-
na and Germany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that is—China has not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legislation on the nature of the error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exception.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strict dualism,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expan-
s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error of the “motivation theory”, but due to the 
theory is too controversial, more problems, our country is not suitable for inheritance, coupled 
with ot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th has broken through the dualism, so our country chose to 
inherit the dualism is not reasonabl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our country might as well find 
another way to apply the error monism,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erro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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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德国意思表示动机错误的理论背景 

1.1. 萨维尼时期 

萨维尼的学说对《德国民法典》中的意思表示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就错误理论而言，萨维尼认为

应当区分下列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因错误所致的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另一种情形是意思本身存在

错误，也即动机错误的情形。并且认为，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属于应受关注的错误。”这种区分源于萨维

尼坚持的意思说。意思说认为，个人意思乃法律关系的最高根源，若欠缺法律效果意思则不能产生法律

效果。于是当一个错误发生时，首先要分析的就是这一错误是否可以归属于内心的效果意思：若该错误

归属于内心的效果意思，则构成“意思欠缺”，即当事人此时并不存在相应的效果意思，法律行为无效；

反之，则乃“动机错误”，当事人的效果意思仍然存在，法律行为有效。在该学说中，萨维尼以心理学

标准对意思表示进行界定，如“动机”、“意思”等概念，均属心理学之范畴。但是，在罗马法法源的

影响下，萨维尼亦认为，性质错误系属“意思欠缺”。这种理论内部的不一致后被 19 世纪德国的心理学

派“纠正”，并由此发展出《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1]。 

1.2.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时期 

在《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时期，德国的心理学派占据了学界的主要地位，其中的代表人物齐特尔

曼将应受关注的错误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对自己的行为欠缺意识的错误；第二种是缺乏对法律后果

认识的错误。”这种严格区分“应受关注的错误”与“动机错误”的观点成功影响了《德国民法典》第

一草案，致使第一草案“背离了罗马法法源并放弃了继受罗马法法源的普通法传统，认为所有的性质错

误作为动机错误都普遍不应受到关注”[1]。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8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冠旭 
 

 

DOI: 10.12677/ds.2024.101083 619 争议解决 
 

1.3. 《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时期 

在《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时期，第二草案委员会针对第一草案中有关意思表示错误的内容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修改。就性质错误之而言，第二草案委员会认为性质错误应被关注，并且认为第一草案“将

应受关注的错误限于可识别的错误的做法是令人‘难以接受的’”[1]。正是如此，《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关于人或物之性质，交易上认为重要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之错误”。由此可

知，《德国民法典》有关性质错误的观点“隔代”继受了萨维尼的观点。关于第二草案做此修改的动因，

弗卢梅教授认为意思说的影响起到了根本作用：“尽管第二起草委员会认为自己对错误规则所持的观点

非教条，然而，显然《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所作出的决定原则上受到意思说的决定性影响。”[1] 

2. 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受关注的理论依据 

2.1. 基于意思说 

根据意思说的原理，表示错误之所以受到关注，系因表意人作出该错误的意思表示时“意思”与“表

示”不相一致，表意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存在“意思欠缺”的情况。(如表达错误：甲欲购买 A 画，发出要约

时却写成了 B 画，此时甲内心意思乃购买 A 画，而作出之表示却乃购买 B 画；再如内容错误：甲欲购买 A
画，却误以为 A 画为 B 画，发出了购买 B 画的要约，此时甲内心意思乃购买 A 画，实际表示乃购买 B 画)。
然而在动机错误的场合，表意人“意思”与“表示”并无二致(如甲听闻 A 地将被规划为商圈，购买之，后

来甲发现信息有误。甲购买 A 地的表示与意思相一致，错误的仅在于意思表示作出之“理由”) [2]。如前

所述，在意思说的理论背景下，意思表示错误受到关注之前提乃该错误系属“意思欠缺”。然而，动机错

误既不属于“意思欠缺”，亦未影响表意人之“法律效果意思”，是故，动机错误原则上应不予关注。 

2.2. 基于保护交易安全之思想 

有观点认为，动机错误之所以不被关注，系因动机错误产生于表意人形成意思之际，其存于表意人

之内心，具有隐蔽性，相对人不可预见。若动机错误可受关注，则不可预见动机错误之相对人对表示的

信赖便会被破坏，交易安全将受到危害。 

2.3. 基于合理分配风险之思想 

亦有观点认为，动机错误不受关注，系基于合理分配风险的思想：表意人对意思形成上有关的事实，

认识是否正确，为自己应承担之风险，不得转嫁于相对人，若不愿承担此风险，则应设法将此事实提升

为法律行为的内容(即条件或期限)，使法律行为的效力，系于此等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3]。 

3. 动机错误不予关注的例外——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 

3.1. 性质错误应属动机错误 

按照目前通说，性质错误应属动机错误。山本敬三教授认为，此种观点系源于“特定物教义”的见

解。“特定物教义”认为，所谓性质，是指如此特定的“此物”所具备的属性。可是，不可能对性质拥

有“意思”。对“此物”而言，性质作为事实已经确定了。因为以为“此物”具有这样那样的性质，并

不能改变事实。因此，性质不可能成为“意思”的内容，易言之，这种关于物的性质的观念，并不包含

在效果意思中。因此，性质错误并不属于表示错误，而是属于动机错误[4]。 

3.2. 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应受关注 

早在罗马法时期，关于性质错误(例如，以铜为金、以铅为银，以醋为葡萄酒而出卖)是否会影响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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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的问题素有争论：尤里安对其予以肯定，而马尔塞鲁斯则予以否定。乌尔比安虽然对该问题予以肯

定，但却有限制性倾向(即使葡萄酒在合同时变酸，买卖仍然有效，但如果先前就不是葡萄酒而是醋，则

合同无效)。如果事实上达成一致，仅仅是名称错误就不会考虑[5]。如前所述，在《德国民法典》起草时

期，虽然第一草案委员会否认性质错误应受关注，但第二草案委员会批驳了第一草案委员会“将应受关

注的错误限于可识别错误”的做法。笔者认为，目前《德国民法典》之所以设立动机错误不予关注的例

外(德民第 119 条第 2 款)，主要原因在于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误难以区分。当然，从深层次上讲，此款规

定亦受到意思说的影响。 
关于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误的区分问题，最著名案例莫属蒂策教授提出的“水妖马”案：A 写信给

B，向 B 发出出售其赛马“水妖”的要约。B 搞错了赛马的名字，以为赛马“水妖”是一匹有名的奖金

得主。B 因此承诺了 A 的要约。实际上，真正的奖金得主是 A 的另一匹马，而“水妖”还从未得过奖[2]。
在本案中，B 作出承诺之意思表示，是属于性质错误，还是属于同一性错误？蒂策教授认为在此处性质

错误与同一性错误并不能进行区分。梅迪库斯教授亦认为：“在性质同时认同物品时，在同一性错误和

性质错误之间作出区分就很难。”与之相反，拉伦茨教授认为，在本案中可以区分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

误：“若 B 以前见过这匹名叫‘水妖’的赛马，只是误认这匹以前曾见过的赛马得过奖金，那么此时 B
之承诺系属性质错误；若 B 以前从未见过这匹名叫‘水妖’的赛马，在 B 的观念中，‘水妖’马并非指

的是他买到的这匹马，而是一匹已经获得过许多奖金的赛马，那么此时 B 之承诺系属同一性错误。”笔

者认为，这种“标的物在表意人内心的特定化”的区分标准过于牵强，其无法否定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

误之间的微妙关系。所谓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误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指二者至少有一点是相同，即都是

B 打算买获得过奖金的赛马，结果却买了未获奖金的赛马。是故，为避免如此不必要的区分，《德国民

法典》第 119 条第 2 款设置例外，将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视为内容错误[5]。 

4. 动机错误不予关注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以德国为例 

4.1. 司法实践中扩大表示错误内涵的解释路径 

虽然德国以立法论的角度创立了性质错误应予关注的例外(德民第 119 条第 2 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动机错误不予关注”带来的僵化，但是在面对双方动机错误(如上述“废旧金属案”)这类问题时，便显

得束手无策了。为了解决此类案型，德国帝国法院曾走上了“扩充表示错误内涵”的解释路径[6]。德国

帝国法院认为，在“废旧金属案”中，出卖人甲可以以德民第 119 条第 1 款进行撤销，理由是价金的计

算已经成为了表示的内容，因此，对价金的计算的主要因素发生的错误是一种表示错误。但是，此种解

释路径遭到了德国学者的强烈批评，理由在于这种“动机表示理论”存在无边无际可撤销的风险。另外，

由于双方均有错误，若认为撤销人根据德民第 122 条的规定负有损害赔偿义务，则对方当事人从合同的

消灭中获益却无此义务，这种结果显然对撤销人非常不利，没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进行准确评价。

因此，战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放弃了扩大表示错误内涵的解释路径。 

4.2. 主观行为基础障碍理论 

为了合理解决双方动机错误产生的问题，德国学者另辟蹊径，提出了“主观行为基础障碍”理论。

所谓“主观行为基础障碍理论”，系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某种共同的设想或肯定的期待，他们在订立合

同时都以这种设想或期待为出发点，而且如果任何一方只要知道这种设想或期待的不正确性，就不会订

立该合同，或不会以该内容订立合同，或至少对方当事人在诚信经营情况下不会(无理)坚持要求他履行合

同。易言之，该理论要求双方当事人在主观行为基础发生障碍(如双方动机错误)时，以诚实的方式去解决

问题(不会无理要求对方履行合同)。由此可知，主观行为基础障碍理论与法律的联结点在于“诚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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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这种解释路径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 
根据该理论，当双方以同样的方式对某项构成双方行为基础的情形发生了错误时，双方当事人首先

拥有对合同的效力进行选择的权利，即双方当事人可以变更合同(德民的 313 条第 2 款)。若调整是不可能

的或者不能苛求于遭受不利的一方时，亦可以辅助性地根据第 313 条第 3 款的规定解除合同，当然，这

需要遭受不利一方的解除表示。就前述“废旧金属案”而言，甲乙双方显然对动机存有共同的认识错误，

因此，遭受不利一方的甲可以依据德民第 313 条第 2 款的规定请求与相对人乙就调整合同进行磋商。 

4.3. “错误利用型动机错误”与“错误引发型动机错误” 

有学者认为，在“错误利用型动机错误”(例如：甲和贷款者乙之间存在着长期的金钱消费借贷关系。

甲在和乙结算债务时，以为双方债务已经结清，于是和乙签订了一份和解契约确认互不相欠。但是后来

甲发现他支付给乙的利息支付过头了，而且额度相当可观。并且由于乙是专业的，有详细的账户往来信

息，可以推知乙是知情的。)与“错误引发型动机错误”(例如：乙告诉甲，近期 A 公司的股票会上市，

只要上市股价大涨。甲听信了乙的话，从乙那里购买了部分股票，但是其实 A 公司并没有上市的计划)
的案例中，仍然存在法律无法处理、解释射程较小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错误利用型动机错误”与

“错误引发型动机错误”有一个共同点，即该动机错误之发生不仅可归责于表意人，亦可归责于相对人，

而就此点言之，似乎与“双方动机错误”的利益状况非常相似，利用“主观行为基础障碍”理论进行解

释似乎并无不可。拉伦茨教授亦认为：“有一种情况或许可以视同于双方当事人都以同样的、错误的设

想或期待为出发点的情形；这种情形如下：虽然只有一方当事人以错误的设想或期待为出发点，但是另

一方(虽无过错)促成了该错误的产生，如因提供不正确的信息，并且他知道这一情形对对方当事人的决策

具有重要意义。”[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就德国而言，虽然动机错误不予关注的原则带来了较多的问题，但是在诸多

学者的努力探索下，这些问题多被克服。因此，若站在德国法的角度上，轻言“二元论”业已衰落，似

乎为时过早。 

5. 我国可否继受德国法的错误“二元论”构造 

5.1. 《民法总则》第 147 条与《德国民法典》第 119 条的比较分析 

《民法总则》第 147 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首先应予以说明的是，条文中的“重大误解”即为意思表示“错误”，《民法总

则》沿用“重大误解”概念，纯系惯性使然[3]。再就该条文与德民第 119 条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最明显

的区别就是我国并未如德国般规定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应予关注的例外。此时应提出两个问题，

首先，我国法上的“重大误解”(错误)是否包括“动机错误”？其次，我国法上是否存在交易上系属重要

的性质错误应予关注的规则？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从现行法体系内找到有无其他相应的条文。大多

学者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71 条之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

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其所列举的误解事项中，

仅标的物质量一项明确地可属于动机范畴(也可成为意思表示内容)，“对方当事人”一项亦可能包括当事

人同一性和当事人资格两种含义在内，而未列举其他动机，并因有“造成较大损失”的限制，可知动机

错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实质上与德民第 119 条规定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88 条规定类似。但是

笔者认为，直接将《民通意见》第 71 条视为我国法上动机错误的特殊情况较为草率，理由如下：首先，

《民通意见》第 71 条中的“造成较大损失”要件与德民第 119 条第 2 款中的“重要的人的资格或物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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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件具有本质上的不同，系因前者的侧重点为“损失”，后者的侧重点为“错误”。并且就前者而

言，可得撤销的性质错误须建立在该错误造成“较大损失”的前提上(《民通意见》第 71 条中“并造成

较大损失的”)；就后者而言，可得撤销的性质错误须建立在该错误系属“交易上被认为系属重要”的前

提上(德民第 119 条第 2 款：“关于人或物之性质，交易上认为重要者，其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之错误。”)，
换言之，在德国法上，非属交易上重要的性质错误不予关注，该错误本质上仍为纯粹的动机错误。因此，

在“造成较大损失”这一限制条件下，我国的条文在适用时会产生与德国法截然不同的后果：(1) 表意人

可以以遭受较大损失为由，撤销在交易上并非重要的性质错误；(2) 表意人不能撤销交易上重要的性质错

误，因为该错误尚未造成较大损失。笔者认为，这种将意思表示效力与“重大损失”进行捆绑的做法实

际上与德国法的规定背道而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意思表示效力瑕疵的根本动因不是“错误”，

而是“损失”。易言之，《民通意见》第 71 条中“造成较大损失”的要件主要是为了强调错误的结果严

重性[4]，而非强调“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应予关注”。其次，从“较大损失”的要件也可以看出，

《民通意见》第 71 条的立法目的与德民第 119 条第 2 款的立法目的不同，即：《民通意见》第 71 条旨

在调整结果上具有严重性的动机错误，而德民第 119 条第 2 款则是基于意思说与“性质错误与同一性错

误难以区分”的考量。综上，笔者认为，《民通意见》第 71 条不应被视为我国法上动机错误的特殊情况，

其仅为以“损害结果”为标准的、衡量错误是否具有“重大性”的辅助性规定。 
经过如上的论证，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即——我国并没有如同德民第 119 条第 2

款的“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应予关注”的条文。基于此点，仍待解决的问题即是：我国法上的“重

大误解”是否包括“动机错误”？若我国仍坚持错误“二元论”的理论构造，那么我国法上“重大误解”

便不包括“动机错误”。是故，《民法总则》第 147 条之规定便与《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时期的错误

规定具有一个重要的共性——二者均坚持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区分，并且没有在实证法上规定“交易

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的例外。虽然《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已经成为历史，但由于《日本民法典》

的立法者在制定错误规定时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的方案，故下段便以《日本民法典》第 95 条

[《日本民法典》第 95 条：意思表示，在法律行为的要素中有错误时，无效。但表意人有重大过失时，

表意人自己不能主张其无效。]作为参照，继续论证我国继受错误“二元论”的合理性。 

5.2. 《日本民法典》第 95 条的“二元论”构造与我国错误“二元论”的继受问题 

日本学界的传统学说认为，日民第 95 条的错误仅限于表示错误。依此见解，即使存在动机错误，也

不可适用日民第 95 条，意思表示有效。又因为日民第 95 条并未以明文的方式规定“交易上系属重要的

性质错误”的例外，因此，这种没有例外的、严格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理论在判断同一性错误与

性质错误的区分时会遇到困难，并且存在着适用条文过于僵化的问题。为了缓解这些次生问题，日本学

者走上了扩张“内容错误”内涵的解释路径，发展出动机错误不予关注的例外——“动机表示理论”。 

5.2.1. 重视动机表示说 
我妻荣教授认为，只要不使对方当事人蒙受不测的损害，保护表意人就是适当的。因此，若动机表

示出来，对方当事人知道此情况时，在该范围内的错误，构成法律行为内容的错误。易言之，虽然动机

错误原则上不受关注，但是当动机错误被表示出来并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时，该错误即可受到关注。 

5.2.2. 重视内容化说 
该学说重视动机被表示出来后是否“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所谓“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是指

在契约的情形构成合意的内容。属于动机的部分如果被纳入合意的内容，那么有关这一点的错误就成为

有关合意内容的错误。因此，在这种情形允许适用第 95 条。例如，某甲欲购买某房，动机在于该地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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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商业区，房价即将大涨。甲将该动机告知售楼人乙，并且乙内心明确知道甲购房之动机。此时，若

该地兴建商业区之计划取消，按照重视内容化说，甲可以动机错误为由撤销其意思表示，理由在于该动

机业已成为购房契约中“合意”的内容。 

5.2.3. “动机表示理论”存在的问题 
虽然“动机表示理论”的确缓和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严格区分的僵化，并且客观简单，便于操作，

但是其附带的问题不可忽视。首先，正如拉伦茨教授所言：并不是所有这种在合同谈判过程中提出来的

东西，都可以成为使合同形成的意思表示的内容。有时一方把动机(如计算数字)告诉对方，仅仅是为了使

对方相信他“不能再便宜了”，其目的是为了使他的要约价格显得便宜。另一方并没有接受其数字的理

由[5]。易言之，有时交易中动机的表示仅仅是一种“谈判的技巧”，其并无真正的法律拘束意思以及法

律效果意思，将表示的动机错误均认为可受关注恰恰违背了意思表示错误的基本理论。其次，该理论对

表意人与相对人的利益评价完全失衡，因为相对人完全可以通过“表示动机”的方式来规避其本应承担

的交易风险。最后，正如龙俊教授所言：“其实从动机表示理论开始，‘二元论’就已经偏离了‘动机’

和‘表示’这一对概念的本来意义，如果再进一步将更多的价值判断问题塞进这一对概念之中，恐怕会

让这一对概念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易言之，这种扩张内容错误内涵的解释路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动

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古典含义，日本法上的“二元论”其实业已“名存实亡”。 

5.2.4. 我国是否应继受错误“二元论”？ 
就条文而言，《民法总则》第 147 条与日民第 95 条均未以明文方式规定“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

误”的例外。在比较法上，为了缓和严格“二元论”带来的僵硬，日本学者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提出

了“动机表示理论”。但是如上所述，这种扩张内容错误内涵的解释路径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动机错误与

表示错误的古典含义，我国若借鉴之显然不具有合理性。论述于此，笔者认为，支持我国错误理论构造

继受“二元论”的观点并不合理。理由如下：(1) 我国并无性质错误的例外规定，适用“二元论”会严重

增加解释作业的负担，即使我国借鉴“动机表示理论”的解释路径，其也未必具有合理性；(2) 以意思说

为依据的“二元论”在表示说占上风的当代说服力明显下降；(3) 用心理学标准去划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

误的合理性存疑；(4) 表示错误应受关注的原则对相对人的信赖也有破坏作用，交易安全将受到危害，依

此而言，似乎没有理由区别对待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 

6. 我国错误理论构造的展望——“一元论”的理解与适用 

“重大误解”须包括以下要件：(1) 民事法律行为业已成立；(2) 须有一方或者双方对于情况的重

大误解(误解的重大性)；(3) 因重大误解而成立民事法律行为(因果关系)；(4) 相对人的参与；(5) 消极

要件——具有重大过失的表意人不得撤销其错误表示。下文笔者将着重对“误解的重大性”、“相对

人的参与”、“消极要件”三者进行分析。 

6.1. 错误的重大性 

错误的程度决定该错误可否被受到关注，若该错误过于细小，便不足以成为影响合同效力的理由。

现在的问题便是，我国是否存在这种衡量错误程度的条文？笔者认为《民法通则意见》第 71 条可以堪此

大任。但应值注意的是，适用该款条文切不可望文生义，仅以“较大损失”这种片面的客观标准来衡量

错误的重大性。对此，韩世远老师认为：“对于误解的重大性，宜采取主客观结合的标准加以评判：一

位理性人处在误解方同样的场合，如果了解真实情况，会怎么做？如果该理性人根本不会签订合同，或

者只会以显著不同的条款签订合同，如此，且仅当如此，误解(错误)才能被认定为是重大的。”综上可知，

我国意思表示错误的“重大性”标准有其实证法依据，除该条文本身规定的“行为性质、当事人、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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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种质量、规格、数量”错误以外，还有诸多已被类型化的典型错误(《民法通则意见》第 71 条的“等”

字扩张解释)。在判断诸类错误是否具备“重大性”要件时，仍需解释的参与，采取主客观结合的标准加

以评判。 

6.2. 相对人的参与 

虽然“错误的重大性”可被视为“重大误解”的主要构成要件，但由于这一概念太过宽泛，不好把

握。张谷教授亦认为：“这样规定的‘重大误解’过于广泛，再行立法时肯定需要收缩。”为解决该问

题，加入“相对人参与”的要件未尝不可，理由如下：其一、若相对人引发了错误，对相对人信赖保护

进行降格符合利益平衡的标准；其二、“相对人参与”要件相对简单客观，实践中参照较为方便；其三、

“相对人参与”要件可明显限制“重大误解”的范围，利于交易安全的保障[7]。 

6.3. 消极要件 

根据韩世远教授的说法，“重大误解”的消极要件是指“如果误解是由于误解人的重大过失所致，

则不允许误解人撤销该误解”[8]。该观点笔者并不赞同，理由如下：其一，就“消极要件”分析可得，

该要件的目的是使表意人承受“积极的信赖责任”。根据通说观点，信赖责任分为积极的信赖责任与消

极的信赖责任。积极的信赖责任又可被称为“权利表见责任”，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内，唯一属于“权

利表见责任”的即为“表见代理”。又因为错误表意人与表见代理人中之本人利益状况并不相同，因此，

要求其承担积极的信赖责任明显不当；其二，积极的信赖责任的构成要件需要实体的“外观”，意思表

示错误情形明显不属之；其三，令错误表意人承担积极的信赖责任对相对人保护过度。笔者认为，站在

保护相对人利益的立场上，与其在“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上做文章，不如就我国《合同法》第 58 条为

基础，分析消极的信赖责任(即表意人承担无过错的损害赔偿责任)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方案。综上所述，

所谓的“消极要件”明显不妥，应予以剔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坚持错误一元论具有其合理性。

并且在错误一元论下，《民法总则》第 147 条中“重大误解”的基本构成要件为：法律行为业已成立、

错误具有重要性、相对人参与、因果关系。当四项要件同时具备时，该错误即为“重大误解”，表意人

即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参考文献 
[1] [德]维尔纳∙弗卢梅. 法律行为论[M]. 迟颖, 译, 米健, 校.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524. 

[2] [德]卡尔∙拉伦茨. 德国民法通论(下册) [M]. 王晓晔, 邵建东, 程建英, 徐国建, 谢怀栻,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509. 

[3] 龙俊. 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J]. 清华法学, 2016(5): 117-133. 

[4] [日]山本敬三. 民法讲义 I [M]. 解亘,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46. 

[5]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579. 

[6] [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 德国债法总论[M]. 沈小军, 张金海, 译, 沈小军, 校.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279. 

[7] 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第四版)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264. 

[8] 李宇. 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注集[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553.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83

	浅析意思表示动机错误
	摘  要
	关键词
	An Analysis of Motivational Errors
	Abstract
	Keywords
	1. 近代德国意思表示动机错误的理论背景
	1.1. 萨维尼时期
	1.2. 《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时期
	1.3. 《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时期

	2. 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受关注的理论依据
	2.1. 基于意思说
	2.2. 基于保护交易安全之思想
	2.3. 基于合理分配风险之思想

	3. 动机错误不予关注的例外——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
	3.1. 性质错误应属动机错误
	3.2. 交易上系属重要的性质错误应受关注

	4. 动机错误不予关注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以德国为例
	4.1. 司法实践中扩大表示错误内涵的解释路径
	4.2. 主观行为基础障碍理论
	4.3. “错误利用型动机错误”与“错误引发型动机错误”

	5. 我国可否继受德国法的错误“二元论”构造
	5.1. 《民法总则》第147条与《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的比较分析
	5.2. 《日本民法典》第95条的“二元论”构造与我国错误“二元论”的继受问题
	5.2.1. 重视动机表示说
	5.2.2. 重视内容化说
	5.2.3. “动机表示理论”存在的问题
	5.2.4. 我国是否应继受错误“二元论”？


	6. 我国错误理论构造的展望——“一元论”的理解与适用
	6.1. 错误的重大性
	6.2. 相对人的参与
	6.3. 消极要件

	参考文献

